
 

香港航空 自2026年5月18日 起 (含)，凡於台灣地區開立或重新開立（Reissue）之機票， 

其燃油附加費（YR）將依下列日期及紅色標示進行調整： 
 

由台灣始發前往以下國家/地區 2026 年 5 月 18 日起 (含) 2026 年 5 月 1 日起 (含) 

台港航線 USD 43.30 USD 49.70 

港轉至短程區域航線 ( 註 1 ) USD 43.30 USD 49.70 

港轉至長程航線  ( 註 2 ) USD173.90 USD199.50 

港轉至中國大陸 USD24.30 USD37.00 

港轉至北馬里亞納群島 ( SPN ) USD43.30 USD49.70 

港轉至馬爾地夫、孟加拉、尼泊爾 USD92.70 USD92.70 

上述未提及的航班 USD 43.30 USD33.50 

由香港始發前往以下國家/地區 2026 年 5 月 18 日起 (含) 2026 年 5 月 1 日起 (含) 

港台航線 USD 43.30 USD 49.70 

短程區域航線 ( 註 3 ) USD 43.30 USD 49.70 

中國大陸 USD24.30 USD37.00 

北馬里亞納群島  ( SPN ) USD 43.30 USD49.70 

馬爾地夫、孟加拉、尼泊爾 USD92.70 USD92.70 

長程航線  ( 註 2 ) USD173.90 USD199.50 

 燃油附加費重要提示： 
 1. 將根據市場經營環境和燃油價格波動作出調整。 
 2. 適用於所有乘客，包括小童和嬰兒，不受限於座位級別和票價類型。 
 3. 同時適用於代碼共享航班。 
 4. 不適用於往返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代碼共享渡輪服務。 
 5. 收取方式，以每一航段/每一人的方式計算，以"YR"顯示。。 

 6. 除了在香港行政區、中國內地、韓國、日本、加拿大購買的機票會以當地貨幣 
收取燃油附加費外，所有其他地區燃油附加費均以美元來計算，並依據系統匯率自動計價收
取及顯示於機票稅金欄位。 

 7. 需加收行程中由其他航空公司營運之接駁航班的燃油附加費 。 
 8. 機票適用於全球銷售。 
 9. 附加費不適用於佣金制。 
 
  燃油費附加費無需手工計算，請按照系統顯示的費用收取。   
 
 
 註 1 : 汶萊、印尼、日本、韓國、泰國、越南、寮國、帛琉、新加坡、馬來西亞 

 註 2 : 西南太平洋、北美洲、歐洲、中東、非洲、南亞次大 
       (不包括馬爾地夫、孟加拉國、  尼泊爾) 



 註 3 : 汶萊、印尼、日本、韓國、菲律賓、泰國、越南、寮國、帛琉、新加坡、馬來西亞 
 
 

 
    以上說明若有疑問，歡迎洽詢 香港航空 台灣區訂位票務部  
 
    台北服務電話(02)2713-2212    電子郵件信箱: res.tw@hkairlines.com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香港航空台灣區營業部       11MAY2026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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